
附表2

單位：千元

動支數
實際支付數

(或發包數)

合計數 3,650 0 0 3,650

埤頭鄉公所 3,650 0 0 3,650

註：1.當年度曾報請中央協助之縣政府及所轄受災鄉鎮市公所，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5點規定，應併由縣政府彙整於當年

      度12月25日前填列本表，並檢附相關明細資料(如災害準備金動支案簽文、契約書影本、付款證明等)，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

    2.災害準備金支用金額，應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4點規定，其中災民救助金及緊急搶救經費應填列實際支付數，復

     建經費按實際發包數填列。

 ◎3.本表所填列「調整年度預算數支應救災經費情形」將據以作為「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核列比未達50%得

     調減復建經費應撥補數額並改由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自籌財源支應之認定依據（按其附帶條件為未移緩濟急調整年度預算辦理救災工作者）。

    承辦人：                   財政課長：                   主計室主任：                鄉（鎮、市）長：

108年度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情形彙總表

地方政府別：埤頭鄉公所(第2季)

災     害     準     備     金
依災害防救法第43條規定，調

整年度預算數支應救災經費情

形

(含調整支應災害救助、緊急

搶救及復建經費等)

地方政府別
災害準備金

應編列數(1)

金額(2)

尚可支用數
(3)=(1)-(2)


